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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

定 

吉政发[1994]5 号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决定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  包于体

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  税制财政管理

体制。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实行分税制改革的  部署，结合我省实际，

省政府决定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省对各市、州、县(市)实行分税制

财政管理体制。  

  一、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指导思想  

  (一)正确处理省与市县的财力分配关系，促进全省财政收入合理

增长。既要充分考虑市县利益，调动各地发展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板

性，使市县具有相应的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又要保持省级

必要的财力，有利于进行宏观调控。  

  (二)合理确定市县之间财力分配关系。通过中央和省的税收返

还，使市县的既得财力不受影响。既要保持经济较发达地方的发展势

头，又要努力保证经济不发达地方合理  开支的基本需要。同时，促

使各地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约束。  

  (三)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运行机制。通过

分税制改革，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促进全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资源

的优化配置，培植和建立新  的财源体系。  

  (四)根据国家分税制改革的基本精神，从我省的省情出发，明确

改革目标，首先确立分税制体制的总体框架，在改革中逐步完善。此

外，收支范围的划分、算账办法的确定，都要力求简单明了，科学规

范，便于操作。  

  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  

  (一)省与市县收入的划分。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按税

种划分省与市、州、县(市)的收入。具体划分如下:  

  省级固定收入包括:省级企业(含省直各单位与外商办  的合资、

合作企业)所得税、上缴利润和亏损退库，省及省以下各银行、保险公



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上缴的金融保险营 业税(包括城市和农村信用

社)，证券交易税地方分享部分，  其他收入等。  

  市、州、县(市)固定收入包括:市县级企业所得税、上缴  利润

和亏损退库，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

税，遗产税，土地增值税，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

税，其他收入等。  

  省与市、州、县(市)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地方分享 25%部分，营

业税(不包括省及省以下各银行、保险公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营业

税，下同)，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个

人所得税。增值税地方分享 25%部分、营业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分享比例为省与市、州、县

(市)“六、四”分享，即省分享 60%，市、州、县(市)分享 40%；个人

所得税为“二、八”分享，即省分享 20%，市、州、县(市)分享 80%。  

  省与市、州、县(市)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有

偿使用收入，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地方分成 30%部分，国家预算调节

基金地方分成 50%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省分成 20%，

市、州、县(市)分成 80%；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地方分成 30%部分和

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地方分成 50%部分，省与市、州、县(市)的分成办法

仍按原规定执行。  

  (二)省与市县支出的划分。根据省政府与市、州、县(市)政府事

权的划分，确定各级财政支出。  

  省级财政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拨款，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

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工业交通

商业部门事业费，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其他部门事业费，抚恤和社会

福利救济费，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价格补贴支出以及其他支出

等。  

  市、州、县(市)财政支出包括：市、州、县(市)安排的基本建设

拨款，企业控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

水利等部门事业费，工业交通商业部门事业费，城市维护费，文教卫

生科学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其他部门事业费，抚恤和

社会福利救济费，价格补贴支出以及其他支出等。  

  (三)中央和省财政对市县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根据  国家分税

制改革的规定，为了保持市、州、县(市)的既得利益，对中央和省财

政从市、州、县(市)上划的收入，以 1993 年为基期年给予税收返还。

按照 1993 年市、州、县(市)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实行分税制体

制的收入划分情况，核定 1993 年的税收返还数额(既中央净上划收入

数+省净上划收入数一原体制上解市县定额递增上解数)，并以此作

为  中央和省财政对市、州、县(市)的税收返还基数。1994 年以后，

税收返还额在 1993 年基数上逐年递增：中央的税收返还递增率按全国



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的 1：0.3 系数确定，即上述两税平均每增

长 1%，中央的税收返还增长 0.3%；省的税收返还递增率按全省六项共

享税的平均增长率的 1:0.3 系数确定;即上述六项共享税平均每增长

1%，省的税收返还增长 0.3%。如 1994 年以后中央、省净上划收入达不

到 1993 年基数，则相应扣减税收返还数额。   

  (四)市县上解、补助和结算事项的确定。省对市、州、县(市)实

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不再执行原来的“定额递增上解和定额递减补

助”的办法。对原体制上解市县的定额递增上解，以 1993 年的上解额

为基数，从中央和省净上划的收入中抵减。对 1993 年年初省对上解市

县的一次性财力补助继续补给，作为省固定结算补助处理。对补贴县

(市)的定额递减补助，以 1993 年的补助额为基数，不再递减。同时，

加上 1993 年年初省的一次性财力补助,作为新体制的定额补助。  

  原来中央和省的专项拨款,仍按有关规定下拨。对省与市、州、县

(市)年终结算事项中，有些固定的省补助项目和市、州、县(市)上解

项目，以 1993 年为基数,以后年度按此定额结算。  

  (五)实行省对市、州、县(市)的财政体制。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实行省对州、州对所属县(市)的财政管理体制外，均实行省对市、同

时对县(市)的财政体制。各市对所属县(市)的财政仍负有指导、检查

和监督的责任。原核给各市的地区机动金仍然保留。  

  三、配套改革的其他政策措施  

  (一)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根据国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基本要求，结合税制改革和实行《企业财务通  则》、《企业会计准

则》，合理调整和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国有企业统一按国家规定的 33%税率缴纳所得税(国家和省另有规

定的除外)，取消各种包税的做法。考虑到部分企业利润水平较低的现

状,作为过渡办法，增设 27%和 18%两档照顾税率。企业固定资产贷款

的利息列入成本，本金一律用企业留用资金归还。取消对国有企业征

收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逐步建立国有资产

投资收益按股分红、按资分利或税后利润上缴的分配制度。  

  (二)改革行政事业管理体制，减轻财政负担。我省行政  事业单

位人员多，开支大，吃“皇粮的人数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财政负

担沉重。精减机构，大力压缩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开支；是缓解财政资

金供需矛盾，克服财政困难的重要途径。为此，要加快全省各级行政

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明确事权范围，搞好机构

精减和人员分流；提高工作效率，逐步减轻财政负担。除党政机关按

国家和省要求压编减人外，事业单位也要大力精减，争取在今后两年

内压缩全省事业编制 20%，将人员开支压缩到合理的水平。  

  (三)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对新办的各类企业(公司)和其他经

济实体，纳入预算管理,照章征税。改革行政事业单位收费管理制度，



各种行政性收费按照国家规定纳入预算管理，分别作为各级财政预算

收入，上缴同级国库。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行政部门管理工作的合理

需要；保证其正常的经费支出。加强对各类有价证券收入的征收管

理，应上缴财政的税费要如数上缴。改革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办法，加

快事业单位全额预算向差额预算、差额预算向自收自支过渡的步子，

强化财政管理，逐步减轻财政负担。  

  (四)改革税收管理体制和国库体系，加强地方税收征管。为适应

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省、市、州、县(市)要设立地方税

务机构；相应改革国库管理体系。各市、州、县(市)地方税务机构要

按照国家和省的税收法规；加强对各项税收的征收管理，应收尽收。

要严格按税收征管法办事，除税法规定的减免税外，各级政府和任何

部门都不能减免税.各市、州、县(市)税务机关对省级企业所得税、金

融保险营业税等省级固定收入，要依法征收管理，确保这些税收及时

足额上缴省金库。  

  (五)积极推进县(市)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省对市、州、县(市)实

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要有步骤地对乡(镇) 财政体制进行改革。

各级政府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着促进乡镇经济发展，调动

乡镇理财积极性，稳定和完善乡镇财政的原则，合理确定乡镇财政体

制，进一步加强乡镇国库建设。城区财政体制改革由各市从实际出发

自行确定，报省备案。  

  各地、各部门要注意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解决出  现的问

题,保证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  

   

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  


